附件1

广州市黄埔区卫生系统2012年第二批公开招聘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岗位表
	单位
	岗位名称
	岗位数
	专业
	学历学位
	职称
	其它条件要求
	备注

	
	
	
	本科
	研究生
	
	
	
	

	黄埔街、鱼珠街、穗东街中心（25）
	全科高级
	内科6

儿科3 
	临床医学（100301）

	内科学（100201）儿科学(100202）
	本科及以上学历，
	高级职称
	45周岁以下,具有内科、儿科高级职称，且从2010年1月以来一直从事临床工作。
	

	
	全科中级
	内科2 
	临床医学（100301）、


	内科学（100201）儿科学(100202）
	本科及以上学历
	中级职称
	40周岁以下，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，且从2010年1月以来一直从事临床工作。
	

	
	康复初级
	2
	针灸推拿学（100502）

中医学（100501）   康复治疗学（100307）、
	针灸推拿学（100512）中医学（1005）
	本科及以上学历
	初级职称
	35周岁以下，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，且从2010年1月以来一直从事临床康复治疗工作。
	

	
	公卫中级
	2
	预防医学（100201）

妇幼保健医学（100203）


	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（1004）
	本科及以上学历
	中级职称
	40周岁以下，且从2010年1月以来一直从事公卫工作。
	

	
	公卫初级
	2
	预防医学（100201）

妇幼保健医学（100203）


	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（1004）
	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、学士学位
	初级职称
	35周岁以下，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，且从2010年1月以来一直从事公卫工作。
	

	
	医技初级
	2
	医学检验（100304）
	
	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、学士学位
	初级职称
	35周岁以下，且从2010年1月以来一直从事临床工作。
	

	
	护理中级
	3
	护理学（100701）
	
	大专及以上学历
	中级职称
	40周岁以下，具有护士执业资格证书，且从2010年1月以来一直从事临床工作。
	

	
	护理初级
	3
	护理学（100701）
	
	大专及以上学历
	初级职称
	35周岁以下，具有护士执业资格证书，且从2010年1月以来一直从事临床工作。
	

	合计
	
	25
	
	
	
	
	
	


说明：1.年龄计算截止日期为2012年9月30日。
